出口货物备案单证目录及申报资料装订指南
一、单证备案工作相关要求
（一）国税总局（2012）24号公告规定
出口企业应在申报出口退（免）税后15日内，将所申报退（免）税货物的下列单证，按申报退（免）税的出口货物顺序，填写《出口货物备案单证目录》（附后），注明备案单证存放地点，以备主管税务机关核查。

1．外贸企业购货合同、生产企业收购非自产货物出口的购货合同，包括一笔购销合同下签订的补充合同等；

2．出口货物装货单；（可用《通关无纸化出口放行通知书》代替）
3．出口货物运输单据（包括：海运提单、航空运单、铁路运单、货物承运单据、邮政收据等承运人出具的货物单据，以及出口企业承付运费的国内运输单证）。

若有无法取得上述原始单证情况的，出口企业可用具有相似内容或作用的其他单证进行单证备案。除另有规定外，备案单证由出口企业存放和保管，不得擅自损毁，保存期为5年。
（二）国税总局（2013）12号公告规定
出口企业或其他单位未按规定进行单证备案（因出口货物的成交方式特性，企业没有有关备案单证的情况除外）的出口货物，不得申报退（免）税，适用免税政策。已申报退（免）税的，应用负数申报冲减原申报。

二、出口退税申报资料装订指南（仅供参考，装订资料留存企业备查）
（一）外贸企业正式申报资料
1．《外贸企业出口退税汇总申报表》；

2．《外贸企业出口退税进货明细申报表》；
3．《外贸企业出口退税出口明细申报表》；
以上1-3项由申报系统打印产生

4．进项凭证原件：【增值税专用发票（抵扣联）、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（提供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的，还需同时提供进口货物报关单，下同）】；
5．出口发票原件（加盖发票专用章的增值税普通发票的发票联，其中购货方名称、地址应根据事实情况，开具明细的名称及地址）；
6．信息齐全的报关单（建议使用：电子口岸打印的右上角标注“出口退税联”的报关单），委托出口的货物，还应提供受托方主管税务机关签发的代理出口货物证明；
7．属应税消费品的，还应提供消费税专用缴款书或分割单、海关进口消费税专用缴款书（提供海关进口消费税专用缴款书的，还需同时提供进口货物报关单，下同）；
8．收汇凭证（收汇关注企业提供）；

9．主管税务机关要求提供的其他资料。
以上4-8项按实际业务提供。
（二）生产企业正式申报资料
1．《免抵退税申报汇总表》

2．《生产企业出口货物免抵退税申报汇总表附表》

3．《生产企业出口货物免、抵、退申报明细表（单证不齐）》

4．《生产企业出口货物免、抵、退申报明细表（单证齐全）》

以上1-4项由申报系统打印产生

5．出口发票原件（加盖发票专用章的增值税普通发票的发票联，其中购货方名称、地址应根据事实情况，开具明细的名称及地址）
6．信息齐全的报关单（建议使用：电子口岸打印的右上角标注“出口退税联”的报关单），委托出口的货物，还应提供受托方主管税务机关签发的代理出口货物证明， 

7．收汇凭证（收汇关注企业提供）；

8．主管税务机关要求提供的其他资料。

以上5-7项按实际业务提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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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制表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企业财务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制表日期：    年  月  日

（企业公章）

